
111年1月 25日
內政部營建署

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
第22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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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

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公版系統規劃案進度

貳、討論事項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及規費收入後續運用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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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依本署 110 年 3 月 10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4 次研商會議

報告情形，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皆已完成發包及簽約程序，且

刻正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相關作業。

 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以利於114年4月底能如實如

期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本署就規劃作業部分研擬 4 項檢核點進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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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一、實際完成與預定完成期程落差至少達3個月以上者

二、完成期中報告審查，但期末報告預定期程卻達1年以上者

三、未符原規劃辦理期程（即三批次推動期程）者

本次未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涉及前三項檢核項目

四、已達補助經費請款條件，但尚未請領者

1. 第1期：請彰化縣政府依本署111年1月20日函覆意見修正後，

儘速向本署請領第1期款。

2. 第2期：計有臺南市、新竹縣、南投縣、澎湖縣及嘉義市等5個

直轄市、縣（市）政府，並請南投縣依本署110年11月19日函

覆意見修正後，儘速向本署請領第2期款。

3. 請前開6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充說明未提出申請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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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國土功能分區之法定程序

1. 109年8月4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11次研商會議說明，按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區分為3個批次。

2. 110年5月24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16次研商會議提及如屬第1批者

應於110年12月底前啟動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程序，而屬第2批及第3批者

應於111年6月底前啟動前開程序。

惟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刻正辦

理法規預告作業，且按本部法規整理計畫，該辦法草案預定於111年6月

30日前完成法制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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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一）應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成果（草案）之期限

本部應於113年1月至12月就22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函報之法定書件，辦理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審議作業，並完成審議。

應於111年6月底前完成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相關劃設作業，並辦理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前置作業。

（二）應完成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期限

應於111年7月至12月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並完成相關法定程序。

（三）應完成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之期限

應於112年1月至12月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審議作業，並於

完成審議後，將相關法定書件函報本部。

（四）應完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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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擬辦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除應配合本次

會議結論調整雲端管考表單預定進度外，並應依作業須知規

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

至雲端表單
填報辦理情形 催辦未填報者

Line群組
統整進度摘要

函請說明
進度落後原因

次月1日每月25日每月20日 逾預定期程
2個月者

 進度控管流程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草案）

相關工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

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

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公版系統規劃案進度

貳、討論事項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及規費收入後續運用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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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議題二

一、背景說明
（一）本署前於110年9月29日國土功能分區規

劃議題第18次研商會議提及，考量現階
段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劃設國
土功能分區圖時，提出民眾於翻閱前開
法定書圖時，可參酌之資訊僅有該圖幅
之圖名、行政區略圖等，較難辨認其土
地之確切區位；又考量於1/10,000圖面
能展示之內容有限，新增之圖例仍應以
大型運輸場站或鄉道以上道路為主，爰
為增加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易讀性，本署
參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現行圖例，進而
新增基本底圖之圖例（如表2），並配合
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
定作業辦法（草案）」之附件二。

項目 圖例
行政
區界

縣市界
鄉鎮市區界

自然
邊界 等高線

交通
運輸
地標
及道
路系
統

高速鐵路車站
高鐵板橋車站

鐵路車站
臺鐵萬華車站

捷運車站
按各地捷運簡圖展示

北捷國父紀念館站

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港灣
臺中港

國道

省道快速道路

省道

縣道

鄉道

捷運路線

區塊
藝文場館、學校、醫
療設施、停車場、體
育場館、公園綠地

表2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
附件二基本底圖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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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議題二

（二）又為利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案經本署於110年10月8日函請本部國土

測繪中心（以下簡稱測繪中心）協助提供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圖例電子檔

及相關規格資料，該中心於110年11月15日來函檢附前述相關資料至本署，

並表示同意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使用。

二、為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產製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圖例具一致性，本署比

較「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附件二基本底圖圖

例及測繪中心提供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例，顯見兩者圖例中除等高線及高速

鐵路車站等5個項目相同外，其餘圖例皆不相同（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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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議題二

圖層名稱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
作業辦法草案」附件二基本底圖圖例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例 是否相同

行政
區界

縣市界 X

鄉鎮市區界 X

自然
邊界 等高線 ○

交通
運輸
地標
及道
路系
統

高速鐵路車站 ○

鐵路車站 ○

捷運車站
按各地捷運簡圖展示 按各地捷運簡圖展示

X

機場 ○

港灣 ○

國道 X

省道快速道路 X

省道 X

縣道 X

鄉道 X

捷運路線 按各地捷運線簡圖展示 X

道路 X

高速鐵路 X

鐵路 X

表3 基本底圖圖例比較表

     



1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議題二

圖層名稱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
作業辦法草案」附件二基本底圖圖例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例 是否相同

區塊

建物 X

藝文場館、學校、醫療設施
停車場、體育場館、公園綠
地

博物館、美術館、文化中心、音
樂廳、社教館、紀念堂(館)

X

學校
X

醫院
X

室外停車場
X

體育場、體育館
X

公園、植物園、動物園
X

表3 基本底圖圖例比較表(續)

註：差異比較說明欄中，「○」表示「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附件二基本底圖圖例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例相同，
「X」則表示前開兩者圖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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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議題二

三、又進一步檢視依本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例格式繪製之

國土功能分區圖（如圖1），及按前開作業辦法規定所繪製之國土功能分區圖

(如圖2），得知該2類圖說製作結果仍有些許差異，考量前開作業辦法第12條

及第13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圖係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底圖，為避免同一圖

資來源，卻有不同表現方式，故本署評估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劃設國土功

能分區圖時，仍應以測繪中心提供之圖例及其相關資料為準，不再使用本署前

於110年9月29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18次研商會議提出之圖例格式；惟

如直轄市、縣（市）政府認有納入其他圖例之需求者，得於使國土功能分區界

線清晰之前提下，適度納入具代表性之公共設施或地標建築等，並應於劃設說

明書補充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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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議題二

圖1 按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繪製之國土功能分區圖 圖2 按現行繪製作業辦法附件二基本底圖圖例繪製之國土功能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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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依本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圖例電子檔及相關規格資料調整國土功能

分區圖劃設成果（草案），並請業務單位修正「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及補充相關內

容於「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議題二



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

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公版系統規劃案進度

貳、討論事項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及規費收入後續運用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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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公版系統規劃案進度議題三

一、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4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4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

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

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考量後續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依法應於114年4月底前公告，屆時將改依國土計畫法進行土地使用管制。是

以，國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應配合於前開期限內完成，俾國土計畫法順利上路。

二、為辦理前開國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建置作業，本署將系統分為「全國國土功

能分區查訊系統（以下簡稱中央版）」及「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資

訊管理及證明核發系統（以下簡稱地方版）」，前者係提供全國性國土功能分

區查詢服務，後者則提供地方版國土功能分區查詢服務、證明核發及圖資維護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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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公版系統規劃案進度議題三

三、考量後續地方版系統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維運，為使該系統更符合使

用者需求，經本署評估後，認有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示範計畫之必

要，又考量桃園市政府目前率先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第三階段國土

功能分區圖草案劃設作業，且有實際建置該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線上查

詢及證明核發系統」經驗，爰本署於110年2月19日與該府簽訂行政協議書，

委託該府建置地方公版系統，俾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使用。

四、又考量目前桃園市政府業已完成初步成果，爰請桃園市政府協助就下列項目

說明地方公版系統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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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公版系統規劃案進度議題三

（一）系統開發進度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暨國土計畫業務資訊系統於110年7月1日委外

辦理，並分兩階段系統開發：

1. 第一階段資訊系統：屬基本功能，包含國土功能分區查詢及證明核發系

統、國土書圖管理系統，預計於111年1月底完成雛型系統、3月底完成系

統測試、4月底完成公版安裝程式包裝測試。

2. 第二階段資訊系統：屬進階功能，包含國土樁位管理系統、國土違規案

件管理系統，預計於111年9月底完成系統測試。

（二）系統架構與雛形：包含目前國土功能分區查詢圖台、線上申領、管理核發

及書圖管理系統之雛型展示。

（三）軟硬體環境需求：包含系統組成基本軟硬體需求及桃園市政府進階版軟硬

體規格簡介。

（四）部署與介面需求：包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安裝前之介面需求及安

裝部屬等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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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公版系統規劃案進度議題三

五、另查本署110年4月13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15次研商會議結論略以：

「…四、後續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所提申請期程向本署提出補助申請，

並應於114年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前，完成系統上線，提供國土功能分區證明

核發服務。」，惟考量本署本（111）年度就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部分，編有相關預算額度，爰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本部110年5月12日內授營綜字第1100808090號函頒之「內政

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

電腦軟體及設備作業須知」規定，於111年3月底前來函向本署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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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公開展覽前相關事項
之標準作業模式

擬辦

請桃園市政府將本次會議與會直轄市、縣（市）政府意見納

入研議參考，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部110年5月

12日內授營綜字第1100808090號函頒之「內政部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建置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

發系統電腦軟體及設備作業須知」規定，於111年3月底前

來函向本署申請建置系統之經費。



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底圖之圖例

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公版系統規劃案進度

貳、討論事項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及規費收入後續運用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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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及規費收入後續運用討論事項

 背景說明

（一）目前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

使用地編定作業，基於後續土地使用管制便利性考量，將比照現行非都市

土地劃（編）定作法，產製土地清冊，除實施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地

區外，凡經完成地籍測量土地，均將於土地清冊上逐一對應載明其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編定類別；又因國土功能分區並非完全按地籍宗地界

線劃設。是以，國土功能分區不予落簿，而將比照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機制，另行建置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以辦理證明核發作業。

（二）為辦理前開國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建置作業，本署前於107年委託中華民

國都市計劃學會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暨使用地管理資訊系統及證明核

發機制先期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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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前開先期研究計畫之建議，原系統架構規劃如下：

• 提供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查詢、核發證明等服務
• 本署刻正委託桃園市政府開發地方版公版系統
• 地方版系統由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建置

地方版 地方版 地方版

金流服務
系統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中央版

• 提供國土功能分區
及使用地查詢功能

資料異動
同步更新

• 由本署城鄉發展
分署協助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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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惟前開規劃方向經提至本署110年4月13日國土功能分區第15次研商會議

討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議，基於簡政便民，應提供民眾線上查

詢及免費下載證明服務，臨櫃申請核發證明才須收取工本費用；另亦涉及

後續規費收取後是否應全部或按比例繳回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再由本

部統籌分配後續年度系統維運管理經費之問題。案經本署參酌各機關意見

再次評估後，以下針對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規費收入及後續運用

方式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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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及規費收入後續運用討論事項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

（一）國土功能分區證明之收費性質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取規費之原則，依據規費法規定應視該規費之類
型而定，而規費之類型依規費法第6條規定分為「行政規費」及「使用規
費」2大類：

說明 行政規費 使用規費

適用範圍
(規費法§7、§8)

各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理下列事項，
應徵收行政規費。但因公務需要辦理者，不適
用之：
一、審查、審定……。
二、登記、權利註冊及設定。
三、身分證、證明、證明書、證書、權狀……之

核發。
四、考試、考驗、檢覈、甄選、甄試、測驗。
五、為公共利益而對其特定行為或活動所為之

管制或許可。
六、配額、頻率或其他限量、定額之特許。
七、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行政規費之事項。

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
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收使用規
費：
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

所。
二、標誌、資料（訊）、謄本、

影本、抄件、公報、書刊、
書狀、書表、簡章及圖說。

三、資料（訊）之抄錄、郵寄、
傳輸或檔案之閱覽。

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
規費之項目。

收費原則
(規費法§10)

依直接材（物）料、人工及其他成本，並審酌間
接費用定之。

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
良、管理及其他相關成本，並考
量市場因素定之。



27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及規費收入後續運用討論事項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

2. 依國土計畫法第22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

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實施管制。因國土功能分區不予

落簿，為資訊公開，又考量土地使用管理、開發行為、農業設施申請

或建築管理等或有需要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文件，爰本次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作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地籍逐一整理土地清

冊，載明各筆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後續依該分區提供民眾申請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

3. 鑑此，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取規費之性質應認屬為規費法第7條之行政

規費，故依該法第10條規定，行政規費應依直接材（物）料、人工及

其他成本，並審酌間接費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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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功能分區證明之收費機制
承如上述，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既屬行政規費性質，其收費原則即係依
直接材（物）料、人工及其他成本，並審酌間接費用收取費用。是故，就
以臨櫃或網路方式申請國土功能分區證明之收費機制說明如下：

申請方式 收費機制 案例

臨櫃申請

直轄市、縣（市）政
府提供國土功能分區
證明臨櫃申請及列印
服務，有付出現場人
力及紙張印製成本，
得依規費法第10條第
1項收取行政規費

①地籍資料：本部地政司依土地法第67條、第79條之2第2項及規
費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訂定「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書狀及申請
應用地籍資料規費收費標準」，就申請應用地籍資料統一規定其
工本費或閱覽費之費額。 （地籍謄本工本費：人工影印每張5元
電腦列印每張20元）

②戶籍資料：本部戶政司依戶籍法第69條及規費法第10條規定訂
定「戶政規費收費標準」 (戶籍謄本每張收費15元)。

③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中央無訂定統一收費標準，由各直
轄市、縣（市）自行訂之 (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五筆以下
每份證明書100元，超過5筆者，每增加一筆加收20元；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每筆地號20元)。

網路申請

由民眾下載檔案後自
行列印，無需負擔人
力及紙張印製成本，
基於簡政便民，免收
取相關費用

①電子戶籍謄本：申請人得以自然人憑證於網路申領電子戶籍謄本
並得免費下載儲存及自行列印電子戶籍謄本資料。

②土耳其、香港等電子簽證：符合資格的登記人可於網路申請預辦
入境登記，輸入姓名、性別、生日、身分證及護照號碼即可完成
登記，並由登記人免費下載自行列印預辦入境登記通知書，即可
持該證件及護照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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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費收入及後續運用方式

查地方版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係由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建置，

有關核發證明之規費收入是否須繳回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及後續運用方式1

節，考量該規費係屬材料工本費性質，且係由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接臨櫃收取費用，倘須繳回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尚涉及規費收入拆帳、會計

稽核等事宜，未來產生之行政作業及金流恐較為繁雜，增加各機關之行政作業

負擔。

故基於該規費係屬材料工本費性質，及地方財務自償、簡化行政作業等原則：

1. 後續核發證明之規費收入歸屬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無須繳回本部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2. 後續系統之維運經費亦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籌措為原則
3. 惟如直轄市、縣（市）政府有因收支短絀致維運經費籌措確有困難者，屆
時再另案評估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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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規費收入及後續運用方式，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依本次會議結論辦理。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收費機制及規費收入後續運用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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